
      辦理不動產繼承登記應附文件： 

 

繼承登記(按應繼分或公同共有) 分割繼承登記(繼承人協議) 

□1.土地登記申請書 

□2.登記清冊 

□3.繼承系統表 

□4.戶籍謄本(載有被繼承人死亡記事之 

   戶籍謄本及繼承人現在戶籍謄本) 

□5.遺產稅免稅或繳清證明書 

□6.被繼承人權利書狀(如無法檢附者，

應由申請之繼承人出具切結書，並

於登記完畢由地政事務所公告註銷) 

□7.其他依法律規定應提出之證明文件 

□1.土地登記申請書 

□2.分割協議書正、副本(正本請依協議當年期不 

    動產價值千分之一貼足印花稅票或檢附印花 

    稅繳納證明) 

□3.繼承系統表 

□4.戶籍謄本(載有被繼承人死亡記事之戶籍謄本 

    及繼承人現在戶籍謄本) 

□5.全體繼承人印鑑證明 

□6.遺產稅免稅或繳清證明書 

□7.被繼承人權利書狀(如無法檢附者，應由申請 

    之繼承人出具切結書，並於登記完畢由地政事 

    務所公告註銷) 

□8.其他依法律規定應提出之證明文件  

 

 

書表下載請至本所網站(https://jsland.land.taichung.gov.tw/home.php)/下載專區/搜尋(繼

承、分割繼承) 

 

申辦流程： 

 

 
2.國稅局 

◎申請被繼承人全國財

產清單(可至任一國稅局

分局或稽徵所申請) 

◎申報遺產稅(被繼承人

死亡時戶籍所在地主管遺

產稅稽徵機關) 

◎取得遺產稅證明書 

1.申請資料 

◎戶政:被繼承人(除戶)及繼

承人(現戶)戶籍謄本、印鑑

證明等。 

◎地政:被繼承人土地謄本

(非本年度者加附該年度公

告現值地價謄本) 

◎地方稅務局:房屋稅籍證

明(非當年度應申請該年度

課稅明細表) 

3.地政事務所 

◎辦理繼承登記或分

割繼承登記(被繼承人所

遺臺中市不動產，如地籍資

料統一編號非流水編，可洽

臺中市任一地事務所辦理) 

本所不動產轄區為臺中市

中區、東區、西區、南區 

 

繼承權利，男女平權。 

速辦繼承，傳承圓滿。 




